
彰化縣衛生局醫療（事）機構開業、歇業、變更申請作業流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4.10.23修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檢附證件請參照申辦需知之應備證件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請申請者補件或修正資料 現場勘查（拍照）確認 

公文通知申請者至本局領取開、執業執照 

收件、書面審核（預約現場勘查時間） 

通過 資料不符（不全） 

符合規定 

不符規定 

醫政科受理 

退 件 送本局行政科掛文號 

申請人至行政科繳交規費後至醫政科領取開業、執業執照 

申請人檢附證件至公會提出申請 

 

申請人備齊證件送件至本局或所在地衛生所收件 

(診所由本局衛生稽查科收件，其他醫療(事)機構由本局醫政科收件) 


